
彌陀村常住家屬同意書 
 

 

 

 

 

 

 
 

1. 常住彌陀村者須遵守常住規約。 

2. 入住者須一向專念阿彌陀佛，求生西方極樂世界，違規者願接受遷單。 

3. 常住者若有疾病，家屬須侍候在側，以示孝道。 

4. 常住若有緊急病痛  

a)聯絡家屬          姓名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電話:___________________ 

b)送政府醫院 

c)送私立醫院       家屬需負責醫藥費            

5. 往生之常住，家屬選擇   a) 在彌陀村辦理喪事 

b) 待 12小時後，運回住家辦理喪事 

6. 在彌陀村辦理喪事者，選擇 :  

a) 土葬，自行處理      

b) 火葬後家屬要供奉骨灰者，自行處理 

c) 火葬，由彌陀村執事代為將骨灰灑入海裡 

7.常住者在彌陀村發生意外，家屬同意不予以法律追究問責。 

 

本人                是常住者                之            (關係)， 同意以上之規範。 

 

立同意書人姓名:(中英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身份證號碼 :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 :                 

住址 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日期 :                 立同意書人簽名: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常住姓名: (中英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身份證號碼 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 :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 :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見證人姓名: (中英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見證人簽名 :                 

身份證號碼 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 :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 :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見證人姓名: (中英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見證人簽名 :                 

身份證號碼 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 :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 :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註 : (立同意書人,常住, 見證人需附上身份證復本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修訂於 25/7/2013 

 

常住者姓名 : (英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中) 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常住者出生日期 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性別 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常住者身份證   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籍 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